国家税务总局漳州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

税务检查告知书

尊敬的纳税人：

为了保护您（单位）的合法权益，保障和监督税务机关及其检查人员依法行使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现将税务稽查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被检查人的基本权利

（一）拒绝非法检查权。税务机关派出的人员进行税务检查时，应当出示税务检查证和税务检查通知书，并有责任为被检查人保守秘密；未出示税务检查证和税务检查通知书的，被查人有权拒绝检查；

（二）知情权。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权向税务机关了解国家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及与纳税程序有关的情况；

（三）要求保守秘密的权利。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权要求税务机关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情况保密。税务机关应当依法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情况保密；

（四）享有陈述、申辩、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国家赔偿的权利。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对税务机关所作出的决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国家赔偿等权利；

（五）控告权和检举权。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权控告和检举税务机关、税务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

（六）要求回避权。被检查人认为检查人员与检查事项、案件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的，有权要求检查人员回避；

（七）享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它权利。

二、被检查人的基本义务

（一）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必须接受税务机关及其检查人员依法进行的税务检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不得拒绝、隐瞒。

（二）税务机关依法进行税务检查时，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其他当事人与纳税或者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有关的情况，有关单位和个人有义务向税务机关如实提供有关资料及证明材料。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义务。

三、其他告知事项

税务机关有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七条的有关规定进行税务检查。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逃避、拒绝或者以其他方式阻挠税务机关检查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税收违法行为拒不接受税务机关处理的，税务机关可以收缴其发票或者停止向其发售发票。

被检查人在检查期间自行补缴税款的，不影响税务机关对其在检查所属期间的税收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请您（单位）配合我局依法进行的税务检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涉税资料，确保税务稽查工作顺利进行。
